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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章程細則 
 
 
董事會建議對章程細則作出若干修訂，以供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

批准。 
 
建議修訂章程細則 
 
本公佈乃香港華人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 13.51(1)條而作出。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其已議決建議對本公司之章程細則（「章程細

則」）作出若干修訂，詳情載於下文（「建議修訂」）。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

（「股東」）在本公司即將於2019年9月3日星期二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

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及倘獲批准，將於有關批准後生效。 
 
建議修訂之詳情載列如下： 
 
1. 以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 87(2)條首句「退任董事有資格膺選連任。」之方式修訂現

有章程細則第 87(2)條。 
 

2. 現有章程細則第 88 條按以下方式修訂： 
 

(i)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 88 條開首「除於會上退任之董事外，任何人士如未獲董

事推薦參選，概無資格於任何股東大會上參選董事，除非」及於第五行「於

各情況下」之字句；及 
 

(ii) 以下列字句取替於開首刪除之字句： 
 

「除本章程細則明確規定者外，任何人士僅在下列情況下方符合資格於任何

股東大會上參選董事： 
 

(1) 其由董事推薦或提名參選；或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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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建議修訂外，章程細則其他條文將維持不變。 
 
建議修訂之原因 
 
本年內，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之新規定採納本公司之董事提名政策（「董事提名政

策」）。董事提名政策訂明，退任董事於股東大會上尋求重選，須待董事會提名委員

會（「提名委員會」）作出評核、提名委員會向董事會提出推薦建議及董事會據此向

股東提出推薦建議後，方可作實。 
 
故此，董事會建議以特別決議案方式尋求股東批准修訂章程細則第87(2)及88條，使其

符合董事提名政策。 
 
董事會認為，建議修訂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通函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之詳情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 2019 年 7
月底左右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香港華人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李聯煒 
 
2019 年 6 月 27 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棕博士（主席）及李聯煒先生（行政總裁）；本公司之
非執行董事為陳念良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容夏谷先生、徐景輝先生及梁英傑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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